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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适应研究院“立足三亚、服务海南、面向全球”的发

展需要，提高教学科研基地 (以下简称基地) 建设与管理水平，保

障师生教学科研工作有序进行，促进研究院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地为研究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与交流、

成果转化与示范推广、现代农业人才培训及科普教育等提供服务。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研究院所属纳入研究院统一规划建设与

管理的教学科研基地。

第四条 根据基地服务师生需求，研究院须做好以下关系到基地

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事项。

1.合理布局基地设置，编制基地建设规划；



2.制定基地资源分配办法及使用费标准；

3.保障基地建设与运行资金落实，支持基地重大项目建设；

4.审核基地年度工作计划及预算；

5.及时研究和解决基地建设与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科研服务部作为研究院基地管理部门，全面负责研究院

所属基地建设、运行保障与日常管理，建立健全基地管理规章制度，

并确保有效执行，确保基地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人员及实验材料安

全、设施设备完好。其他院外产权基地、合作基地、协作基地等由

使用单位负责建设与日常管理。

第六条 入驻基地的项目组或课题组负责人，是所使用基地科教

资源管理第一责任人，应加强师生及聘用劳务人员教育，督促其严

格遵守基地各项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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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农具室、农机库及各类辅助用房等，由使用人提出申请，研究

院根据有关规定、用户需求并结合资源状况综合调配。

3.科教辅助设施类。是指温室、人工气候室、防虫 (鸟) 网室

等，由使用人提出申请，研究院根据有关规定、用户需求并结合资

源状况综合调配。

第九条 土地资源申请。研究院每年发布用地计划申报通知，申

请人根据教学科研工作需要，向研究院提出申请，研究院根据教学

科研和人才引进等实际情况统筹安排，签署《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

究院教学科研基地土地租用协议》（详见附件）。

第十条 为了防止土地抛荒，研究院可统筹土地使用。闲置超过

一个月的土地，入驻基地项目组或课题组负责人应及时安排种植绿

肥，否则，承担研究院因集中种植绿肥产生的农资和农机作业等费

用。

第十一条 使用人在土地上修建农业设施或开展工程项目建设，

须报研究院批准后方可实施，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性质、

功能、布局、地形地貌等，不得在土地上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

他设施等；不得改变各类房屋和科教辅助设施用途，不得转租、出

借、自行改造、私自占用公共区域等；基地中所有水域均为研究院

公有，任何人不得占用围挡养殖等。违规者研究院将终止租用合同，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基地科教资源。

第十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使用人须退出相关基地科教资源。

1.原教学、科研项目结束，未及时安排后续教学、科研项目者；

2.基地科教资源达三个月未正常使用的。其中土地资源超过三



个月未正常使用，研究院将收回重新分配；

3.不按时足额交纳资源使用费和水电等费用；

4.经研究院认定有违规使用行为的。

退出土地资源时，使用人负责清理地表所有杂物，恢复土地原

状；各类用房、温室和防虫 (鸟) 网室等退出前，使用人应将现场

清理干净，设施、设备保持状态完好，若有损坏的，使用人应按原

价赔偿，杂物未及时清理干净的，研究院将对遗留物品当无主处理，

收取杂物清理费用。

第

第 清规水 无使遗清 清规；�Î �Ÿ �� � 	8 ��
第

第用行

的按恢理 ，，应防恢 状负防态恢，设的态恢 防好，好，杂物 防时，防 恢态防清理；人好理清清源按，，恢场态，设清 源设 表态，好损温室室等，地，物 防时地原，用人恢 ，清理，使 恢 应使好持等地原场防按等地等使按 、人有时时表 净 的，防 原费 杂物清 理 物水遗额物源清源源的究院将理将无物将物；主；理理 使 费时时时时时时 时时 时时时时 时原，地理，使防 原人，， ，、人，，， 理 用理，防清清地应防类足理 使的。物违时物取 将净物水将物物无的将物和的、人 类 防 防，时 恢 防类清 净、场防按时人 防负理，人有时持理恢用人使，人恢防按室 防 恢时，，理用时人使用用净 ，，室认规



第十六条 研究院设立基地专项经费，用于基地日常运行；各类

基地科教资源使用费纳入研究院预算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

第十七条 基地科教资源使用费主要用于科教设施运行维护、防

汛抗洪和基地管理等方面经费支出。

第十八条 各进驻项目组或课题组在基地工作期间的水 (不含

试验田灌溉用水)、电、通讯等费用由研究院按实收取。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负责解释。

附件: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教学科研基地土地租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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